柔性结构护岸工程质量检验标准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二O一二年七月
前   言

护岸结构作为航道整治工程的重要设施之一，是各种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和新结构在航道工程中的主要应用领域。近年来，随着柔性化设计概念的提出，考虑航道与周边历史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相统一的设计理念越来越得到重视。各种新型的护岸型式凭借其生态、美观、变形能力强、抗震性能好等特点很好的适应了现阶段国家水运发展的理念，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这些结构型式在《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257-2008）中缺少相应的条目或者不完全适用。为了适应柔性护岸的发展趋势，提高工程质量水平，规范相关企业行为，故针对江苏省内主要的柔性护岸结构型式制定本标准，以作为对《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257-2008）的补充。
本标准的主要编制单位为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质量监督局、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航道局。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得到全省各航道建设项目参建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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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条 文 说 明





1  总
则
1.0.1
为规范航道工程柔性结构护岸质量检验技术要求，加强柔性结构护岸工程质量管理，保证工程质量，特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航道工程中柔性结构护岸的质量检验。
1.0.3
柔性结构护岸建设工程的招标文件、合同文件和工程技术文件对工程质量的要求不得低于本标准的规定。
1.0.4 
航道工程中柔性结构护岸的质量检验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 257）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分项工程
指工程施工的主要工序或工种。

2.0.2
工程质量 
反映工程施工过程或实体满足相关标准规定或合同约定要求的程度，包括其在安全、使用功能及其在耐久性能、环境保护等方面所有明显和隐含能力的特性总和。
2.0.3
质量验收 
工程质量在施工单位自行质量检查的基础上，参与建设活动的有关单位共同对检验批、分项工程的质量进行抽样复验，根据相关标准以书面形式对工程质量达到合格与否做出确认的活动。
2.0.4
进场验收
对进入施工现场的材料、构配件、设备等按相关标准规定要求进行检验，对产品达到合格与否做出确认的活动。
2.0.5
检验批 
按同一生产条件或按规定方式汇总起来供检验的由一定数量样本组成的检验体。
2.0.6
检验 
对检验项目中的性能进行量测、检查、试验等，并将结果与标准规定要求进行比较，以确定每项性能是否合格所进行的活动。
2.0.7
见证 
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现场监督施工单位某过程完成情况的活动。
2.0.8
见证抽样检验 
在监理单位或建设单位监督下，由施工单位有关人员按相关标准规定的要求现场抽样，并送至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等级的检测单位所进行的检测活动。
2.0.9
平行检验 
监理单位利用一定的检查或检测手段，在施工单位自检的基础上，按照一定比例独立进行的检查或检测活动。
2.0.10
验证性检验 
由质量监督机构或建设单位提出，由通过计量认证并具备相应资质和能力等级的检测单位对涉及结构安全或主要功能项目进行的复核性抽样检验。
2.0.11
主要检验项目 
分项工程中对安全、卫生、环境保护和公众利益起决定性作用的检验项目。
2.0.12
一般检验项目
主要检验项目以外的检验项目。
2.0.13
抽样检验 
按照规定的抽样方案，从进场的材料、构配件、设备或检验项目中，按检验批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样本所进行的检验。
2.0.14
观感质量 
通过观察和必要量测反映的工程外在质量。
2.0.15
一般缺陷 
对结构构件的受力、使用性能或耐久性无决定性影响的缺陷。
2.0.16
严重缺陷 
对结构构件的受力、使用性能或耐久性有决定性影响的缺陷。

3  基 本 规 定
3.0.1
柔性结构护岸工程施工应按下列规定进行质量控制。
3.0.1.1
施工单位应对工程采用的主要材料、构件等进行现场验收，并经监理工程师认可；对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施工单位应按本标准和《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 257）的有关规定进行抽样检验，监理单位应按本标准和《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 257）的规定进行见证抽样检验或平行检验。
3.0.1.2
各工序施工应按施工技术标准的规定进行质量控制，每道工序完成后，应进行检查。
3.0.1.3
工序之间应进行交接检验，并形成记录。专业工序之间的交接应经监理工程师认可。未经检验或经检验不合格的不得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3.0.2
柔性结构护岸工程质量应按下列要求进行检验和验收。
3.0.2.1
工程施工应符合工程合同和设计文件的要求。
3.0.2.2
工程质量的检验应在施工单位自行检验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3.0.2.3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有关单位进行验收，并形成验收文件。
3.0.2.4
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和现场检验项目，施工单位应按规定进行检验， 监理单位应按规定进行见证抽样检验或平行检验。
3.0.2.5
分项工程及检验批的质量应按主要检验项目和一般检验项目进行检验。
3.0.2.6
涉及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重要分部工程应按相应规定进行抽样检验或验证性检验。
3.0.2.7
承担见证抽样检验及有关结构安全检验的单位应具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等级。
3.0.2.8
工程的观感质量应由验收人员通过现场检查，并应共同确认。
4  工程质量检验合格标准
4.0.1
检验批质量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4.0.1.1
主要检验项目的质量经检验应全部合格。
4.0.1.2
一般检验项目的质量经检验应全部合格。其中允许偏差的抽查合格率应达到80%及其以上，且不合格点的最大偏差值对于影响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不得大于允许偏差值的1.5倍。 

4.0.2
分项工程质量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4.0.2.1
分项工程所含的检验批均应符合质量合格的规定。
4.0.2.2
分项工程所含检验批的质量检验记录应完整。
4.0.2.3
当分项工程不划分为检验批时，分项工程质量合格标准应符合第4.0.1条的规定。
4.0.3
当分项工程及检验批的质量不符合本标准质量合格标准要求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处理。
4.0.3.1
经返工重做或更换构配件、设备的应重新进行检验。
4.0.3.2
经检测单位检测鉴定能够达到设计要求的，可认定为质量合格；经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原设计单位核算认可能够满足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可认定为质量合格。
4.0.3.3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的分项工程，虽然改变外形尺寸但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可按技术处理方案和协商文件进行验收。
4.0.3.4
通过返修或加固仍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分项工程，不得验收。

5  工程质量检验
5.1  一般规定 

5.1.1
岸坡开挖、削坡及整平、地基与基础、垫层、倒滤层、土石方回填、预制构件等应根据《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 257-2008）作为单独的分项工程进行检验。
5.1.2
挡墙及护面工程中分项工程的检验批宜按结构段或施工段进行划分，施工段长度不宜大于200m。

5.2  生态袋加筋挡墙
主要检验项目
5.2.1
生态袋加筋挡墙的断面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断面测量记录。
5.2.2
生态袋的品种、规格和技术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JTJ/T239）的有关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及抽样检测报告。
5.2.3
工程联结扣、缝袋线等附属件的规格和技术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并观察检查。
5.2.4
充填料的土质、掺肥比例、配合比等技术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每1000m3进行一组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5.2.5
加筋的品种、规格和技术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JTJ/T239）的有关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及抽样检测报告。
5.2.6
回填料的种类和密实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每1000～5000m3进行1组抽样检查；监理单位见证取样并平行检验，平行检验的次数为施工单位抽检次数的5%，且不少于1次。
检验方法：检查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5.2.7
加筋布设的位置、数量和长度应满足设计要求，加筋应理顺、拉直。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一般检验项目
5.2.8
生态袋内填土的重量和体积要控制均匀，袋内充填饱满度应满足设计要求，袋内填土重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按检验批抽样检验。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并抽样检查。
5.2.9
生态袋应分层砌筑，层与层之间和生态袋之间联接扣应交错嵌紧，不得形成垂直的通缝和贯通空隙。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5.2.10
工程联结扣应安放在生态袋横向距内边缘1/2处，纵向骑缝放置，并保证互锁结构的稳定性。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5%比例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并抽查检查。
5.2.11
排水管的设置、位置、高程、坡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5.2.12
生态袋加筋挡墙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5.2.12的规定。
生态袋挡墙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表5.2.12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填充物饱满度
	±5%
	每层50m一处
	1
	用称重试验检测

	2
	封口袋码线距
	码线间距
	0 , +5
	每500m2一处
	1
	用钢尺测量

	
	
	码线距袋边
	0 , +10
	
	
	

	3
	挡墙前沿线
	50
	每20m一处
	1
	用经纬仪等仪器测量

	4
	墙面倾斜度
	0 , +H/50
	
	1
	用坡度尺测量

	5
	墙顶高程
	0 , +80
	
	1
	用水准仪测量

	6
	加筋长度
	0 , +L/20
	每层10m一处
	1
	用钢尺测量


注：H为墙高，L为加筋材料设计长度，单位mm，对于倾斜度“-”为前倾，“﹢”为后倾。
5.3  金属丝网箱挡墙
主要检验项目
5.3.1 挡墙断面不得小于设计断面。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批次抽样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5.3.2 金属网材的品种、规格、物理力学性能、防腐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和抽样检测报告。
5.3.3  填充料规格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3.4  网面钢丝在绞合到边端钢丝上时，应确保覆塑完好。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批次检验，监理单位见证。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5.3.5  金属网箱的组装和安装工艺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一般检验项目
5.3.6  石料充填饱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3.7  挡墙应表面平整，线条顺直，曲线圆滑。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观察检查。
5.3.8  金属丝网箱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5.3.8的规定。
金属丝网箱挡墙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表5.3.8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前沿线位置
	50
	每100m一处
	1
	用全站仪或经纬仪测量

	2
	网箱各边尺寸
	0 , +B/20
	每20m一处
	2
	用钢尺测量

	3
	顶面高程
	±50
	
	1
	用水准仪测量

	4
	墙面平整度
	50
	
	1
	用2m靠尺和塞尺测量

	5
	墙面倾斜度
	0 , +H/50
	
	1
	吊线，用钢尺测量

	
	
	
	
	1
	


注：H为墙高，B为单元格对应边长，单位mm，对于倾斜度“-”为前倾，“﹢”为后倾。
5.4  自嵌式挡墙
主要检验项目
5.4.1  自嵌式挡墙的断面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断面测量资料。
5.4.2  自嵌式块体规格和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合格证和试验报告，抽样频率每批次不少于一次。
5.4.3  加筋的品种、规格和技术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JTJ/T239）的有关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材料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和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5.4.4  加筋布设的位置、数量和长度应满足设计要求，加筋应理顺、拉直，加筋之间应连接牢固。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一般检验项目
5.4.5  自嵌式块体应分层砌筑，上下层的竖缝要错开。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4.6  自嵌式挡土墙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5.4.6的规定。

           自嵌式挡墙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表5.4.6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前沿线位置
	30
	每10~30m一处
	1
	用经纬仪或全站仪等测量

	2
	顶面高程
	±20
	
	1
	用水准仪测量

	3
	墙顶平整度
	10
	
	2
	用2m靠尺和塞尺测量

	4
	相邻砌块错牙
	10
	
	1
	用钢尺测量

	5
	墙面倾斜度
	0 , +H/100
	
	1
	吊线测量或用测斜仪测量

	6
	加筋长度
	0 , +L/20
	每层10m一处
	1
	用钢尺测量


注：H为墙高，单位mm，对于倾斜度“-”为前倾，“﹢”为后倾。
5.5  箱式绿化挡墙

主要检验项目

5.5.1 箱式绿化挡墙的断面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断面测量资料。
5.5.2 箱式绿化块的规格和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合格证和试验报告，抽样频率每批次不少于一次。
5.5.3 加筋的品种、规格和技术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JTJ/T239）的有关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材料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和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5.5.4 加筋的位置、数量和长度应满足设计要求。加筋应理顺、拉直。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5.5.5 箱式绿化块充填料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抽样检验。
一般检验项目

5.5.6 箱式绿化块应分层砌筑，上、下层的块体要错开，不得出现垂直通缝。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5.7 箱式绿化挡墙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5.5.7的规定。
           箱式绿化挡墙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表5.5.7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前沿线位置
	30
	每10m~30m一处
	1
	用经纬仪或全站仪等测量

	2
	顶面高程
	±20
	
	1
	用水准仪测量

	3
	墙顶平整度
	10
	
	2
	用2m靠尺和塞尺测量

	4
	墙面倾斜度
	0 , +H/100
	
	1
	吊线测量或用测斜仪测量

	5
	加筋长度
	0 , +L/20
	每层10m一处
	1
	用钢尺测量


注：H为墙高，单位mm，对于倾斜度“-”为前倾，“﹢”为后倾。
5.6  干垒块石挡墙
主要检验项目
5.6.1 干垒块石墙身的厚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验。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5.6.2 石料的规格与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5.6.3干垒块石挡墙的组垒型式应满足设计要求。脚石应垫平垫实，用水泥砂浆将底脚空隙灌实，不得有摇动感，各块石之间要咬合紧密，互相连接，形成整体。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必要时拆开检查。
一般检验项目
5.6.4 干垒块石挡墙墙身砌缝的最大宽度不宜大于50mm，三角缝最大宽不宜大于150mm，通缝长度不宜大于1000mm。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验。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5.6.5 干垒块石挡墙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5.6.5的规定。
干垒块石挡墙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表5.6.5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前沿线位置
	100
	每10m一处
	1
	用经纬仪或全站仪等测量

	2
	顶面高程
	0 , +50
	
	1
	用水准仪测量

	3
	各部位尺寸
	±50
	
	1
	用钢尺测量

	4
	表面平整度
	150
	
	2
	用2m靠尺和塞尺测量

	5
	墙顶平整度
	50
	
	1
	用2m靠尺和塞尺测量

	6
	墙面倾斜度
	0 , +H/50
	
	1
	用吊线测量或用钢尺测量


注：H为墙高，单位mm，对于倾斜度“-”为前倾，“﹢”为后倾。
5.7  连排木桩挡墙
主要检验项目
5.7.1 木桩品种、规格、质量等技术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6）的有关规定，检验方法应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原木检验》（GB144）执行。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抽样检测报告，观察检查并抽样检查。
5.7.2 木桩防腐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防腐木材生产规范》（GB22280）的有关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抽样检测报告，并观察检查。
5.7.3 木桩打设贯入度或桩顶标高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沉桩记录，并观察检查。
一般检验项目
5.7.4 联接钢筋（钢丝）、挡土土工布、竹篱等附属件的规格和技术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并抽样检查。
5.7.5 木桩间联接钢筋（钢丝）应绑扎紧密，不得有松动。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7.6 桩后挡土材料土工布、竹篱的铺设范围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并抽样检查。
5.7.7 连排木桩挡墙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5.7.7的规定。
连排木桩挡墙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表5.7.7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桩顶中心线位置
	±30
	每20m一处
	3
	用经纬仪或全站仪测量

	2
	桩顶高程
	0,+50
	
	1
	用水准仪测量

	3
	墙身倾斜度
	±H/100
	
	1
	吊线测量或用测斜仪检查


注：H为墙顶至泥面高度，单位mm，对于倾斜度“-”为前倾，“﹢”为后倾。
5.8  充泥管袋挡墙
主要检验项目
5.8.1  土工织物材质、规格、质量等技术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抽样数量每批次不少于一次。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抽样检测报告，观察检查并抽样检查。
5.8.2  填充料土质、颗粒级配、干密度、含泥量等技术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每1000m3进行1组抽样检查；监理单位见证取样并平行检验，平行检验的次数为施工单位抽检次数的5%，且不少于1次。
检验方法：检查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5.8.3  充泥管袋之间不允许出现贯通的缝隙。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一般检验项目
5.8.4  堤底清理及平整度要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5.8.5  土工织物施工过程中损伤修复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8.6  充泥管袋充填成型后的外形尺寸及平整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8.7  充泥管袋挡墙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5.8.7的规定。
充泥管袋挡墙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表5.8.7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充填袋体长度
	±500
	每袋
	2
	用钢尺测量

	2
	相邻袋间局部最大缝宽
	0 , +200
	
	2
	

	3
	顶面标高
	-50,+150
	每20m一处
	1
	用水准仪测量

	4
	墙顶前沿线
	水上
	0 , +200
	
	1
	吊线测量或经纬仪测量

	
	
	水下
	0 , +500
	
	
	


5.9  仿木桩挡墙
主要检验项目
5.9.1 仿木桩挡墙的断面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断面测量资料。

5.9.2 仿木桩的规格和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及复验报告。
一般检验项目
5.9.3 施工工艺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5.9.4 灌缝砂浆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按验收批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报告。
5.9.5 桩与桩之间接触紧密程度宜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抽样检查。
5.9.6 仿木桩挡墙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5.9.6的规定。
           仿木桩挡墙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表5.9.6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前沿线位置
	±30
	每30m一处
	1
	用经纬仪测量

	2
	墙顶高程
	±10
	
	1
	用水准仪测量两端和中部

	3
	桩身垂直度
	-H/20 , +H/8
	
	1
	吊线，用钢尺测量

	
	
	
	
	1
	

	4
	墙顶平整度
	10
	
	2
	用2米靠尺和塞尺测量

	5
	桩间错牙
	±10
	
	1
	用钢尺测量


注：H为墙高，单位mm，对于垂直度“-”为前倾，“﹢”为后倾。
5.10  预制砼空箱生态挡墙

主要检验项目

5.10.1 预制箱体的尺寸、通水孔的布置、强度等质量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查出厂合格证书及抽检资料，并现场观察检查。

5.10.2 构件在运输和安装过程中不得出现严重的外观缺损，如有应变更；对轻度破损应进行修补，并不影响美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查施工记录及观察检查。

5.10.3 用于连接箱体与基础、箱体之间的砂浆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查试验报告。

一般检验项目

5.10.4 预制箱体安装、连接、加固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5.10.5 当箱体有护面要求时，还要及时进行护面施工。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查施工记录。

5.10.6 箱体内回填材料品种、规格，回填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及现场抽样检查。

5.10.7 预制砼空箱生态挡墙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5.10.7的规定。
预制砼空箱生态挡墙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表5.10.7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前沿线位置
	±10
	每30m一处
	1
	用经纬仪测量

	2
	墙顶高程
	±10
	
	1
	用水准仪测量两端和中部

	3
	墙身倾斜度
	0 , +H/400
	
	1
	吊线，用钢尺测量

	
	
	
	
	1
	

	4
	接缝宽度
	10
	
	2
	用钢尺测量

	5
	迎水面错牙
	±10
	
	1
	用靠尺测量


注： H为墙高，单位为 mm，对于倾斜度“-”为前倾，“﹢”为后倾。
5.11  生态袋（加筋）护面

主要检验项目
5.11.1
生态袋的品种、规格和技术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JTJ/T239）的有关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及抽样检测报告。
5.11.2
工程联结扣、缝袋线等附属件的规格和技术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检验，监理单位见证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并观察检查。
5.11.3
充填料的土质、掺肥比例、配合比等技术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每1000m3进行一组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5.11.4
加筋的品种、规格和技术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JTJ/T239）的有关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及抽样检测报告。
5.11.5
加筋布设的位置、数量和长度应满足设计要求。加筋应理、顺拉直。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一般检验项目
5.11.6
生态袋内填土的重量和体积要控制均匀，袋内充填饱满度应满足设计要求，袋内填土重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按检验批抽样检验。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并抽样检查。
5.11.7
生态袋应分层砌筑，层与层之间和生态袋之间联接扣应交错嵌紧，不得形成垂直的通缝和贯通空隙。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5.11.8
工程联结扣应安放在生态袋横向距内边缘1/2处，纵向骑缝放置，并保证互锁结构的稳定性。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5%比例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并抽查检查。
5.11.9
排水管的设置、位置、高程、坡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5.11.10
生态袋加筋护面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5.11.10的规定。
生态袋护面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表5.11.10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充填物饱满度
	±5%
	每层50m一处
	1
	用称重试验检测

	2
	封口袋码线距
	码线间距
	0 , +5
	每500m2一处
	1
	用钢尺测量

	
	
	码线距袋边
	0 , +10
	
	
	

	3
	护面坡顶高程
	±50
	每20m一处
	1
	用水准仪测量

	4
	表面平整度
	50
	
	1
	用2米靠尺和塞尺测量

	5
	坡度
	-5% , 0%
	
	1
	用经纬仪或全站仪测量

	6
	加筋长度
	0 , +L/20
	每层10m一处
	1
	用钢尺测量


注：L为加筋材料设计长度，单位mm。

5.12  金属丝网垫护面
主要检验项目
5.12.1  网材的物理力学性能、镀层质量、覆塑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和抽样检测报告。
5.12.2  填充料规格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12.3  护垫网面钢丝在绞合到边端钢丝上时，应确保覆塑完好。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批次检验，监理单位见证。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5.12.4  框线、网片连接处工艺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一般检验项目
5.12.5  石料充填饱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12.6  护垫应表面平整，线条顺直，曲线圆滑。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12.7  护垫铺设范围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5.12.8  金属丝网垫护面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5.12.8的规定。
金属丝网垫护面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表5.12.8
	序号
	项   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单元格各边尺寸
	0 , +B/20
	每20m一处
	2
	用钢尺测量

	2
	护面坡顶高程
	±50
	
	1
	用水准仪测量

	3
	表面平整度
	80
	
	1
	用2米靠尺和塞尺测量

	4
	单元格错牙
	30
	
	1
	用钢尺测量

	5
	坡度
	±5%
	
	1
	用经纬仪或全站仪测量


注：B为单元格对应边长，单位mm。
5.13  加筋麦克垫护面

主要检验项目

5.13.1  麦克垫的铺设范围、位置、锚固及搭接方法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5.13.2  麦克垫的规格、物理力学性能和工艺处理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每进场批次抽检，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查报告。

5.13.3  端丝的处理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一般检验项目

5.13.4  麦克垫的播草及撒土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5.13.5  锚固材料的规格、制作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按批次抽检。

检验方法：现场观察查抽检报告。

5.13.6  加筋麦克垫护面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5.13.6规定。

加筋麦克垫护面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表5.13.6
	序号
	项   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搭接长度
	±200
	每20m一处
	2
	用钢尺测量

	2
	护垫坡顶高程
	±50
	
	1
	用水准仪测量

	3
	表面平整度
	50
	
	1
	用2米靠尺和塞尺测量

	4
	坡度
	-5% , 0%
	
	1
	用经纬仪或全站仪测量


5.14  铰接式预制块护面
主要检验项目
5.14.1 铰接式预制块安装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验。
检验方法：观察检测。
5.14.2 铰接式预制块的规格和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 257）中相关内容的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和检验报告并观察检查。
5.14.3 铰接式预制块之间的联结方式、联结材料、联接力及防腐处理工艺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并抽查0.1%做试件拉力检测。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和测试报告并观察检查。
一般检验项目
5.14.4  坡顶、坡底和侧翼的处理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5.14.5  铰接式预制块安装后不得有严重掉角。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验。
检验方法：观察检测。
5.14.6  预制块面层应整洁，格缝应清晰，预制块间缝宽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验。
检验方法：观察检测。
5.14.7  铰接式预制块水下铺设时，应表面平整，铺设搭接宽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验。
检验方法：观察检测。
5.14.8  铰接式预制块护面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5.14.8的规定。
铰接式预制块护面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表5.14.8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表面平整度
	50
	每20m一处
	2
	用2m靠尺和塞尺测量

	2
	块体间缝宽
	0，+10
	
	1
	用钢尺测量

	3
	顶部、底部高程
	±50
	
	1
	用水准仪测量

	4
	顶部、底部平台宽度
	±100
	
	1
	用钢尺测量

	5
	坡度
	±5 %
	
	1
	用经纬仪或全站仪测量

	6
	铺设搭接宽度
	±200
	
	1
	用GPS或经纬仪等测量沉放轨迹线


5.15  植物护面、植物加抛石护面
主要检验项目
5.15.1 植物成活率不得低于95%。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15.2 石料的规格和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并按规定抽样平行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检验记录并观察检查。
5.15.3边坡坡比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断面测量记录并观察检查。
5.15.4 植物品种和规格、树形及草种的选择、配比、播种量及修剪质量等应满足设计要求，植物挖掘、包装应符合《城市绿化和园林绿地用植物材料—木本苗》（CJ/T24）的规定。外地调入的植物与种子应有植物检疫报告，所使用的绿化辅助材料均应有产品合格证。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取样。
检验方法：检验报告或现场试验报告，抽样频率每批次不少于一次。
一般检验项目
5.15.5 植物应根据不同种类习性进行种植。针对不同植物适合水深的要求，水生植物种植区域泥面高程应满足设计要求，种植时根部应牢固埋入泥中，防止浮起。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5.15.6 植物种植方法、行距、株距、播种密度、覆盖率等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5.15.7 种植穴规格应符合《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T82) 的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5.15.8 抛石厚度、范围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测量资料并观察检查。
5.15.9 水生植物护面、水生植物加抛石护面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5.15.9的规定。
植物护面、植物加抛石护面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表5.15.9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植物间距
	±5%
	逐段检查
	3
	用钢尺测量

	2
	植物区泥面高程
	-50，+100
	
	2
	用水准仪等测量

	3
	护脚边坡
	-10%，+15%
	每20m一个断面
	1
	用经纬仪和测探仪等测量

	4
	平台宽
	±100
	
	1
	用钢尺测量

	5
	平台高程
	-100，+300
	
	1
	用水准仪等测量


5.16  生态混凝土护面
主要检验项目
5.16.1 混凝土所用原材料的质量必须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混凝土施工规范》（JTJ 268）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按材料种类及进场批次抽样检验，监理单位见证抽样并按规定平行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和复验报告。
5.16.2 混凝土的配合比和施工工艺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配合比报告。
5.16.3 生态混凝土的孔隙率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按检验批抽样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报告。
一般检验项目
5.16.4 施工缝的留置位置和施工缝处理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混凝土施工规范》（JTS 202）的有关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验。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16.5 生态混凝土的养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运工程混凝土施工规范》（JTS 202）的有关规定。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部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并观察检查。
5.16.6 生态混凝土护面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5.16.6的规定。
生态混凝土护面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表 5.16.6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护面坡顶高程
	±10
	每30m一处
	1
	用水准仪测量

	2
	平整度
	30
	
	2
	用2m靠尺和直尺测量

	3
	厚度
	-H/20，+H/10
	
	2
	用钢尺测量，必要时取芯测量

	4
	伸缩缝缝宽
	±10
	
	2
	用钢尺测量


注： H为面层设计厚度，单位为 mm。
6 观感质量评价
6.0.1  柔性结构护岸的观感质量应按表6.0.1进行检查。
柔性结构护岸挡墙及护面工程观感质量评价项目和质量要求          表6.0.1
	序号
	评价项目
	质 量 要 求
	标准分
	评 价 等 级

	
	
	
	
	一级
95%
	二级
85%
	三级
70%

	1
	生态袋加筋土挡墙及护面
	1
	土袋安装牢固、相互连接紧密
	10
	
	
	

	
	
	2
	土袋上下层交替排列，无垂直通缝，横缝高程一致
	10
	
	
	

	
	
	3
	土袋无破损情况
	10
	
	
	

	
	
	4
	墙面或坡面平整，坡度符合要求
	10
	
	
	

	2
	金属丝网箱挡墙
	1
	金属丝网箱安装牢固、相互连接紧密
	10
	
	
	

	
	
	2
	挡墙应表面平整，线条顺直，曲线圆滑
	10
	
	
	

	
	
	3
	金属丝网箱无破损
	10
	
	
	

	
	
	4
	石料充填均匀、饱满
	10
	
	
	

	3
	自嵌式挡墙、箱式绿化挡墙、仿木桩挡墙、预制砼空箱生态挡墙
	1
	墙体预制构件安装牢固、相互连接紧密、交接牢固
	8
	
	
	

	
	
	2
	墙体预制构件排列整齐、表面平整、连接缝规则有致
	8
	
	
	

	
	
	3
	沉降缝顺直、上下贯通
	8
	
	
	

	
	
	4
	墙体表面平整度符合要求
	8
	
	
	

	
	
	5
	墙面坡度符合要求
	8
	
	
	

	4
	干垒块石挡墙
	1
	块石固定牢固、相互连接紧密
	14
	
	
	

	
	
	2
	墙面平整，无突兀感
	13
	
	
	

	
	
	3
	墙顶平整度符合要求
	13
	
	
	

	5
	连排木桩挡墙
	1
	木桩绑扎牢固，相互连接紧密
	10
	
	
	

	
	
	2
	桩顶前沿线顺直，无突兀感
	10
	
	
	

	
	
	3
	木桩无前倾，桩顶高差具有一定的参差感
	10
	
	
	

	
	
	4
	木桩顶部直径适中，无破损
	10
	
	
	

	6
	充泥管袋挡墙
	1
	管袋层叠牢固，互相连接紧密
	10
	
	
	

	
	
	2
	管袋前沿线顺直，无突兀感
	10
	
	
	

	
	
	3
	管袋表面无破损，封包线紧致均匀
	10
	
	
	

	
	
	4
	坡面坡度符合要求
	10
	
	
	


                                                             续表6.0.1
	序号
	评价项目
	质 量 要 求
	标准分
	评 价 等 级

	
	
	
	
	一级
95%
	二级
85%
	三级
70%

	7
	金属丝网护面、加筋麦克垫护面
	1
	坡面固定牢固、相互连接紧密
	144
	
	
	

	
	
	2
	护面结构无破损情况
	13
	
	
	

	
	
	3
	墙面平整、坡度符合要求
	13
	
	
	

	8
	铰接式预制块
护面
	1
	坡面砌块安装牢固、无破损
	10
	
	
	

	
	
	2
	坡面砌块排列整齐、表面平整无波浪、连接缝规则有序坡顶坡脚整齐顺直
	10
	
	
	

	
	
	3
	沉降缝顺直、上下贯通，连接缝不流土或漏砂
	10
	
	
	

	
	
	4
	坡面坡度符合要求
	10
	
	
	

	9
	植物护面、植物加抛石护面
	1
	抛石表面无松动
	10
	
	
	

	
	
	2
	植物生长茁壮，发育匀齐，根系发达，无损伤和病虫害
	10
	
	
	

	
	
	3
	植物密度符合要求，株距均匀，高低搭配恰当
	10
	
	
	

	
	
	4
	坡面坡度符合要求
	10
	
	
	

	10
	生态混凝土护面
	1
	坡面平整、坡面厚度均匀
	10
	
	
	

	
	
	2
	伸缩缝顺直、上下贯通，连接缝不流土或漏砂
	10
	
	
	

	
	
	3
	无明显严重裂缝
	101
	
	
	

	
	
	4
	坡面坡度符合要求
	10
	
	
	


柔性结构护岸工程质量检验标准
条 文 说 明
1  总  则
1.0.1  条文中“柔性结构护岸”是指在航道整治工程中自身具有良好适应地基变形能力的非刚性结构护岸。本标准是作为《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257-2008）的补充。
1.0.3  本标准规定的质量指标是合格标准。达不到合格标准要求的工程，其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就得不到有效的保证。因此规定航道整治工程的合同文件和工程技术文件对施工质量的要求不能低于本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本章给出的术语主要是参考《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术语》（GB/T 6583-1994）、《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2001）和《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257-2008）等编写的。
3  基 本 规 定
3.0.1.1  工程所用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等的质量是保证工程质量的先决条件，为防止出现差错，故对其的进场验收和抽样复验做出了具体规定。
3.0.1.2  由于该标准所涵盖的护岸型式多为近年来省内出现的新型护岸，各工序施工若遇到缺少相关施工技术标准的情况时，可按照3.0.2.1条执行。
3.0.2.4  工程结构安全的性能指标需要依靠抽样试块或试件的试验检验结果反映，试块或试件的代表性和真实性非常重要，因此规定监理单位对这些试块或试件的抽样和试验进行见证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平行检验。
3.0.2.7  对承担试验检测单位能力等级的要求，以保证检测结果的公正性、真实性和可靠性。
3.0.2.8  观感质量多是依靠检验人员的经验和简单检测进行评价的，每人的评价难免出现一些不一致。为减少检验人员印象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故要由检验人员共同确认。
4  柔性结构护岸质量检验合格标准
4.0.1  对分项工程及检验批的质量检验内容和合格标准的规定。 分项工程检验批是质量检验和验收的基本单元，是分项工程乃至整个工程质量检验与验收的基础。本标准对允许偏差检测合格率的要求参照《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257-2008）编写。
5  护岸建筑物工程质量检验
5.2  生态袋加筋挡墙

5.2.2  “品种”是指生态袋的纤维类型。“规格”是指生态袋的厚度、外形、几何尺寸，“技术指标”主要指单位质量、物理力学性能、透水性能及等效孔径。由于土工合成材料的生产厂家较多，质量差异较大，为保证土工合成材料的质量，故规定在检查出厂证明文件的同时还要按进场批次逐批抽样检验。

5.2.4  为保证植物生长，满足航道美观、生态的要求，故对生态袋内基肥、保水剂等添加料的配合比例作出规定。

5.3  金属丝网箱挡墙
5.3.3  金属丝网中填充石料需满足抗风化、不溶解、具有一定强度、粒径大于网孔的要求。在水流流速较高时，充填的块石质地不够坚硬或体积较小，随着水流的不断冲蚀，块石之间不断摩擦，体积不断减少，最终会从网孔中流出。石料边角过于锋利则会破坏丝网外覆塑，影响结构耐久性，故作此规定。
5.3.4  由于护垫网面钢丝翻遍绞合到边端钢丝的过程中易损外覆塑，影响结构耐久性，故作此规定。

5.3.7  由于填料在自重作用下，会出现底部厚，上部薄的现象，因此对表面平整作出规定。对于挡墙结构外露面平整度可通过墙前放置木板用机械顶住，以控制金属丝网格变形。
5.4  自嵌式挡墙
5.4.2 条文中“规格”是指自嵌块体的形状和几何尺寸。“质量”是指自嵌块体的强度。

5.4.3～5.4.4 加筋的品种、规格、技术性能、间距、数量以及长度均是影响结构稳定的重要因素，故作本条规定。

5.5  箱式绿化挡墙
5.5.2 条文中“规格”是指箱式绿化块的形状和几何尺寸。“质量”是指墙身块体的强度及孔隙率。

5.5.3～5.5.4 加筋的品种、规格、技术性能、间距、数量以及长度均是影响结构稳定的重要因素，故作本条规定。

5.5.5 墙体充填料对于后期植物种植有重要的影响，故作此规定。
5.6  干垒块石挡墙
5.6.2  条文中“规格”是指块石的重量等级。“质量”是指块石的强度和风化程度。石料的质量与规格除满足设计要求外，尚应满足《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257-2008）要求。

5.7  连排木桩挡墙
5.7.1  由于木材质量受木材品种、地区差异等影响较大，为保证木材质量，要求林场必须提供木材的产品合格证和检测报告，并对进场的木材进行验收和抽样检查，确保进场产品符合设计要求。

5.8  充泥管袋挡墙
5.8.1  本条文规定了土工织物质量检验内容，目前国内土工合成材料的生产厂家较多，质量差异较大，为保证土工合成材料的质量，故规定在要求生产厂家必须提供产品合格证和检测报告的同时，还要按进场批次逐批抽样检验，确保材料质量满足设计要求。

5.8.2  充泥管袋堤身的密实度和筑堤速度主要受填料土质的控制，充填料细颗粒含量高，则脱水沉积慢，反之脱水速度快。因此必须根据设计要求，严格控制填料土质。
5.9  仿木桩挡墙
5.9.6  由于仿木桩挡土墙在木桩安装时轴线和标高在填砂浆时可做适当调整。为了提高墙身的外观质量，因此对偏差值的要求较高。
5.10  预制砼空箱生态挡墙
5.10.6  由于箱体内充填料对于后期植物种植有重要的影响，故作此规定。
5.11  生态袋（加筋）护面
5.11.1  “品种”是指生态袋的纤维类型。“规格”是指生态袋的厚度、外形、几何尺寸，“技术指标”主要指单位质量、物理力学性能、透水性能及等效孔径。由于土工合成材料的生产厂家较多，质量差异较大，为保证土工合成材料的质量，故规定在检查出厂证明文件的同时还要按进场批次逐批抽样检验。

5.11.3  为保证植物生长，满足航道美观、生态的要求，故对生态袋内基肥、保水剂等添加料的配合比例作出规定。

5.12  金属丝网垫护面
5.12.2  金属丝网中填充石料需满足抗风化、不溶解、具有一定强度、粒径大于网孔的要求。在水流流速较高时，充填的块石质地不够坚硬或体积较小，随着水流的不断冲蚀，块石之间不断摩擦，体积不断减少，最终会从网孔中流出。石料边角过于锋利则会破坏丝网外覆塑，影响结构耐久性，故作此规定。

5.12.3  由于护垫网面钢丝翻遍绞合到边端钢丝的过程中易损坏金属丝网外部覆塑，影响结构耐久性，故作此规定。

5.12.6  由于填料在自重作用下，会出现底部厚，上部薄的现象，因此对表面平整作出规定。
5.13  加筋麦克垫护面
5.13.1  加筋麦克垫的生产厂家较多，质量差异较大，为保证材料的质量，施工单位应选择质量可靠的厂家供货，并规定在检查出厂证明文件的同时还要进行抽样检验。施工单位要按设计要求对上下底边进行可靠地固定。
5.13.3  加筋麦克垫的搭接长度和搭接方式对工程质量非常重要，故作此规定。

5.14  铰接式预制块护面
5.14.2  铰接式护面用缆绳互联,以此实现护岸的整体性，同时又能保证相邻块之间有很大的灵活性。联接材料作为整个结构物的纽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对于联结方式、联结材料、联结力及防腐处理的工艺要求必须严格检查，保证质量。

5.15  植物护面、植物加抛石护面
5.15.2  条文中“规格”是指块石的重量等级。“质量”是指块石的强度和风化程度。

5.15.3  边坡断面尺寸直接影响到护面的质量和坡脚稳定，故作本规定。

5.15.4  水生植物做为护面工程的主体之一，若其质量不达要求，将影响工程整体质量。

5.15.5～5.15.7 种植等要求均直接影响植物存活率，故作相关规定。

5.16  生态混凝土护面
5.16.3  由于生态混凝土为满足植物生长，对混凝土孔隙率有较高要求。为保证植物生长环境，故对混凝土的孔隙率作此要求。


